
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各级分

成的水资源费纳入地方同级财政预算管理。

第二十一条  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

管理，也可以用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平调、截留或挪作他用。使用范围包括：

（一）水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分配及相关标准制定；

（二）取水许可的监督实施和水资源调度；

（三）江河湖库及水源地保护和管理；

（四）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水资源信息采集与发

布；

（五）节约用水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建设以及科研、

新技术和产品开发推广；

（六）节水示范项目和推广应用试点工程的拨款补助和

贷款贴息；

（七）水资源应急事件处置工作补助；

（八）节约、保护水资源的宣传和奖励；

（九）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

规定编制水资源费收支预算，并纳入部门预算报同级财政部

门审核。

财政部门按照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履

行水资源节约、保护、管理职能以及水资源合理开发等需

要，核定预算支出。其中，用于水资源开发涉及固定资产投

资的，要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统筹安排使用。

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水资源费支出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列

第213 类“农林水事务”03 款“水利”31 项 “水资源费支

出”。

第五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四条  取水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拒不缴

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第七十条规定处罚。取水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五条  水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及管理部门和单位

违反本办法规定，多征、减征、缓征、停征，或者侵占、截

留、挪用、坐收坐支水资源费的，由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

门和审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违反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

定》（国务院令第281 号），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办法制定具

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备案。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商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

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关于地方不再上缴中央级外商

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的通知

（2008 年 11 月 11 日  财政部  财企〔2008〕293 号）

中央财政集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作为外商

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的补

偿、安置、拆迁以及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相关的公共设施建

设支出。根据财政部地方专款预算清理的相关规定，中央财

政不再集中中央级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现将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央级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收入是指中央部门

所属企业及中央管理企业与外商合营举办的中外合资、合作

经营企业缴纳的场地使用费，中央部门所属企业及中央管理

企业与地方企业共同举办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缴纳的

场地使用费分成部分。

二、自2009 年起，中央部门所属企业及中央管理企业

与外商合营举办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缴纳的场地使用

费，中央部门所属企业及中央管理企业与地方企业共同举办

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缴纳的场地使用费分成部分，中

央财政不再集中，由地方财政部门依法收取、安排使用，中

央财政不再安排外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

三、外商投资企业是否缴纳场地使用费，应依据《财政

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征收问题的意见》（财企

〔2008〕166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应缴纳场地使用费的，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征收管

理，确保财政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

本通知自2009 年 1月 1日起施行，《财政部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办企〔2001〕211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 <外商投资环

境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企〔2002〕174 号）

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外商投资环境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企〔2003〕26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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